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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法新論 

我國學術機構技術移轉機制 
實施成效與法律制度之檢討 

王偉霖* 

摘 要 

美國為促進學術機構對私人企業進行技術移轉，於 1980 年 12 月通過拜

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拜杜法案改變過去美國聯邦政府將政府補助的

研發成果歸屬國有的政策，除例外的情況外，允許學術機構擁有研發成果的

專利權，因此，學術機構得以專屬授權的方式將其專利權再授予民間企業，

以促進政府補助研發成果的有效利用。一般認為拜杜法案施行以來獲得良好

的成效，故我國亦於 1999 年 1 月，仿效該法案通過科學技術基本法（下稱基

本法），基本法第 6 條即規定政府補助（含委辦、出資等其他補助形式）之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與成果，得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

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或授權使用，不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該法通過後，行

政院依同條第 2 項，訂定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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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原子能委員會及農委會亦各自均制訂政府補助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的相

關辦法，確立我國學術機構技術移轉的機制。 

自基本法通過以來已歷八年有餘，其實施成效好壞如何應有客觀的分析

統計資料以供認定，根據其實施成效之評量更可提供我們檢討改進基本法及

相關辦法之重要參考。本文首先，介紹美國拜杜法案之立法背景及其實施成

效，以闡明我國基本法的立法宗旨，並參酌 OECD 報告，介紹各國仿效美國

拜杜法案的類似法律實施情況；其次，綜合各種可得之相關數據，檢視基本

法的實施成效；最後，根據與美國拜杜法案實施成效及與基本法之比較，反

思基本法與相關辦法之可資改進之處，以期健全我國學術機構技術移轉之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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